浅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法 王雅先

摘要：工程价款优先权是保护施工企业，更是为了保护农民工利益。本文调查了近年来一些工程款优先权的案件判决情况，对各省高级法院判决意见进行梳理，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一、司法解释二，从工程款优先权的排序、范围、期限、放弃优先权是否有效，利息是否属于优先权保护等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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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款优先权与其他债权的效力排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法释（2002）16号】：建设工程优先权诉讼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批复指出：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定为已交付超过50%购房款、已办理商品房预售登记、变更登记房屋可对抗优先权。这几个条件是并列的，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由此可以推出，即消费者权利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抵押权，工程价款优先权诉讼，在判决生效之日或采取财全保全措施前，已办理商品房预售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消费者已交付50%购房款（含消费者向银行所借款项）的房屋除外。也就是说，买房者只要有登记备案或缴了50%以上购房款，就可以确定物权，优先于其他任何债权。此举打破了债权的平等性，背后是社会维稳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思维。

具体案例：惠州光耀翡俪港因开发商光耀集团资金链断裂，楼盘烂尾，2014年5月总承包商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依据双方合同在深圳仲裁院申请工程价款优先权仲裁，并申请法院查封所有在建房产，当时房产已卖出大部分，只查封未取得预售证的一栋楼和部分未备案的房屋，尽管备案的房屋有的只缴20%的首付款，有光耀抵债房屋虽然未备案只要有抵房合同就证明是已购不能查封。2014年9月【2014】深仲裁第963号裁决，三期、五期及八期工程欠款中，只有八期工程欠款和停工补偿金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他工程欠款因超过六个月不享有。裁决生效后，惠州中院做出（2014）惠中执法字第586号执行案件，2015年将查封的车位拍买流拍后，以物抵债至深圳鹏城名下，并且进行了备案。2016年123套房2017年至2018年深圳鹏城通过内部员工认购和材料商分包商抵债对房屋和车位做了处分。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借款2013年3个亿给光耀集团进行资产重组，2014年2月28日光耀集团签订了翡俪港在建工程抵押合同，并办理了登记，（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长城资产享有翡俪港在建工程抵押权，该判决书 2016年三月判决生效。长城资产在2015年8月拍卖阶段提出执行异议，被惠州中院和广东省高院先后驳回， 2019年3月再次提出撤消执行异议前述裁定，惠州中院再次驳回。法律依据就是工程价款优先权优于抵押权。

案例二：深圳鹏城建筑公司与越港公司民事调解书于2003年4月民事裁定生效，越港商业城85间商铺以物抵债充抵工程欠款，取得物权，并一直出租出益。罗湖住建局因越港商业城地价款未缴齐，与越港公司签订【房屋抵押协议书】，2002年1月11日办理抵押登记，以土地使用合同书抵押，抵押客体不合格，效力待定，2005年9月19日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而取得抵押权，深圳鹏城建筑集团的工程价款优先权优于罗湖区住建局的抵押权，故取得物权，但房产证因欠罗湖住建局地价款一直未能办理，罗湖区住建局一直主张拍卖优先受偿。深圳鹏城已取得所有权的物业上存在着抵押权，罗湖住建局行使抵押权必定侵害所有权人利益。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终审，后又启动再审程序。

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益类工程项目不存在工程价款优先权，是公益权利优先，此类工程不能拍卖和折价抵债。设计勘察类不列入工程价款优先权，是智力劳动者不属于被保护的弱势群体。

二、工程价款优先权的范围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工程价款利息是否属于优先权争议较大，有些高院认为，利息属于工程价款的法定孳息，承包人主张利息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范围的，应予支持。大部分省高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不享有优先权。同期贷款利息是法定孳息，工程价款利息不计入优先权，只能从本权利的立法角度上看，利息与建筑工人工资无关。

停工损失是否计入工程价款优先权，惠州光耀翡俪港案件把停工损失计入优先权，2012年至2014年因光耀集团资金链断裂，施工一直断断续续，大型设备的租金，工人的工资还是需要支付，故停工损失属于工程价款优先权。

长城资产对光耀翡债港执行异议中提出，工程价款优先价仅是工程价值的增值部分，不应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子抵押拍卖款里含有土地使用权，深圳罗湖住建局对越港商业城优先权案件中，也提出同样问题。法律依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基础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消防工程、玻璃幕墙工程、装修装饰工程，在该工程增加值范围内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两个案例均是截取最后面一句话来理解，这只是指专业分包的几类工程，并未指出适用于总承包工程，司法实践中，工程价值增值部分如何计取，房地如何分割，没有法律可依据，而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明确，“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予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

惠州中院、深圳中院、广东省高院均认可：房随地走、地随房走，房地一体，用于折抵的建设工程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一并作为抵偿标的物，总承包人对此享有估先受偿权，并且总承包方取得的抵债物并未超过工程欠款总额。

三、工程价款优先权的期限起算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应当”分有几种情况，6个月期限是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不能中断、中止和延长。

自建设工程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之日计算。（1）工程已竣工的，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算，上述日期不一致的，以在后日期作为起算点，但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尚未届满的，以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作为起算点。（2）工程尚未竣工而合同解除、终止履行的，以合同实际解除、终止之日作为起算点；（3）发包人主张以【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三）荐作为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不予支持（即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

罗湖越港商业城1999年竣工，2001年10月份承包商诉讼保全查封，2002年1月罗湖住建局办提抵押登记，2003年3月越港公司与承包商深圳鹏城建筑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现罗湖住建局和越港公司均提出深圳鹏城当时已丧失优先权，深圳鹏城答辩称2002年6月20日才公布行使期限6个月的规定，故至2003年3月，优先权行使期限并未界满。

2002年12月28日之后后优先受偿权期限是6个月，承包人在1999年10月1日以后2002年12月28日之前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不受6个月限制。承包人在超过法定期限向人民法院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承包方放弃或转让工程价款优先权的效力

2019年我国出台了《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条规定在意思自治和立法本意的冲突上，偏向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本意，更加注重对建筑工人、承包人的保护。合同意思自治原则，承包方书面放弃，法院本来应尊重，但是承包方放弃优先权是真实意愿吗？如果是被迫放弃呢？放弃时工人工资考虑了吗？

最高人民法院的王敏毓法官认为，建筑筑行业的平均利润是3.25%，房地产开发的平均利润是18%，谁更应该保护呢？在实践中，建筑企业被开发商逼着放弃优先权，背后原因是银行，工程进度款大部分是开发商抵押在建工程从银行贷出来的，而抵押权的效力低于承包方的工程价款优先权，银行的思维是要死一起死，制度是向弱势方倾斜，约定放弃或者限制优先受偿权，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工程价款是材料和劳动力物化在工程里，国家大力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就必须要保护工程价款优先权。也就是说法律并未禁止承包人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包人自愿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只涉及承包人自身利益的，该放弃行为有效。但该放弃行为损害实际施工人等第三人利益的，对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或劳动报酬的，农民工直接起诉建设单位并请求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审理建筑工程承包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劳动报酬，分包企业对农民工工资或劳动报酬承担直接支付责任，总承包方在所欠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补充支付责任。

承包人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债权依法转让，债权受让方主张其对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可予支持。承包人在转让工程款债权前与发包人约定排除优先受偿权的，该约定对承包人以外的实际施工人不具有约束力。

五、合同无效、工程逾期、未竣工验收、工程分包时、诉讼中没有明示优先受偿权时能否取得优先权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以工程质量合格为前提，不是以合同有效为前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仅以施工合同无效为由主张承包人无权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建设工程因承包人原因逾期完工的是否影响其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因承包人的原因，建设工程未能在约定期限内竣工的，承包人应承担的是逾期完工违约责任，其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规定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不受影响。

因承包人的原因导致建设工程未经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因第三人行使抵押权等权利时需对该建设工程进行处分的情形除外。全国烂尾楼盘很多，未竣工验收，如惠州翡俪港以物抵债时并未竣工验收，但因该楼盘存在多次抵押，承包方只有依法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基础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消防工程、玻璃幕墙工程、装修装饰工程，在该工程增加值范围内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总承包人分包的专业工程，专业工程分包人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权。如因总承包商怠于行使优先权损害分包人利益，分包人可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就其承包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的施工义务且工程质量合格的，在总包人或非法转包人怠于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就其承建的工程在发包人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予支持。

简而言之，建设方直接发包的专业分包享有优先权，而总承包的分包方不享有，特殊情况下才行使。

工程价款优先权是法定权利，不以办理登记为要件，无需当事人另行明示。故在工程款诉讼中，承包方如没有明确主张工程价款优先权，与建设方签订的抵房合同及拍卖款受偿，均是事实上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罗湖越港商业城的诉讼中，罗湖住建局认为深圳鹏城2001的起诉中及达成调解以物抵债时主张工程欠款，未主张优先权，应视为一般的抵销债权，并认为双方以物抵债未经拍卖程序。这是对法条的误解。

六、【结语】

综上所述，工程价款受偿权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争议，工程价款优先权效力排序、范围、期限、放弃转让效力，及各种特殊情况下能否实现优先权都有大量的案例，各省高院的意见不完全一致，其专业性和复杂性，仍是民事审判的难点。全国每年工程合同纠纷约十万件，随着产业结构和国家政策调整，投资放缓，房地产行业破产风潮，微利的建筑行业更是如临深渊，规范建筑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仍事关大局。

